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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回
應
》

血

θ

陳
其
商

李
丁
讚
教
授
的
大
作
，
試
圖
從
暨
大
在
這
次

震
災
中
撤
離
埔
里
的
事
件
來
檢
討
自
由
主
義
個
人
權

利
意
識
與
社
區
或
社
群

主
義
的
衝
突
問
題
。

暨
大
撤
校
的
特
殊
事
件
是
否
可
以
拿
來
做

這
麼
普
遍
性
的

理
念
探
討
，
恐
怕
有
商
榷
的
餘
地

，

而
自
由
主
義
與
社
區
主
義
在
有
關
個
人
權
利

、

私
人
利
益
和
公
共

利
益
的
論
述
中
，
是
否
真
的
如
作
者
所

言
，
有
對
應
的
關
係
'
也
不
盡
然
。

暨
大
事
件
恐
怕
是
校
方
對
於
危
機
判
斷
和
處
理
方
式
的
問
題
，
而
不
見
得
是
學
生
受
教
權
與
社
區

主
義
的
矛
盾
，
這
或
許
只
是

一
方
防
衛
性
的
說
辭
而
已

。

事
實
上
作
者
在
最
後
已
經
論
證
了
這
兩
者
之

間
的
共
通
性
。

只
不
過
作
者
無
意
之
間
窄
化
了
對
社
區
主
義
或
自
由
主
義
的
認
知

。

「
責
罵
學
生
在
外

地
復
課
」
者
並
不
必
然
是
基
於

「社
區
主
義
者
」
的
觀
點
，

「自
由
主
義
者
」
也
不
見
得
就
會
認
同
暨

大
一
開
始
宣
稱
的

「
全
面
」
與

「成
功
」
的
撤
校
過
程
。

急
轉
直
下
的
問
題
焦
點
變
成
是
.. 

何
謂
社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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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義
或
自
由
主
義
?
這
跟
個
人
或
公
共
的
權
利
與
利
益
有
何
關
係
?

作
者
在
文
中
把
「
社
區
主
義
」
與
「
公
共
利
益
」
或

「集
體
共
善
」
的
追
求
緊
密
聯
結
在

一
起
，

基
本
上
是
對
的
，
但
是
在
邏
輯
上
作
者
把
它
跟
自
由
主
義
的
「
權
利
」
對
立
起
來
，
甚
至
在
有
些
地
方

把
「
權
利
」
與

「
利
益
」
也
區
隔
開
來
，
再
回
過
頭
來
論
述
社
區
民
眾
的
「
個
人
利
益
」
訴
求
，
及
其

與
社
區
主
義
追
求

「
社
會
集
體
共
善
」
有
所
矛
盾
。

這
樣
的
推
論
立
刻
呈
現
了
幾
個
盲
點
.. 

社
區
民
眾

的
利
益
觀
和
作
者
所
稱
暨
大
學
生
「
受
教
權
」
的
個
人
權
利
有
何
不
同
?
或
是
說
，
個
人
「
權
利
」
的

普
遍
性
訴
諸
於
「
公
民
權
」
的
層
次
時
，
這
跟
社
區
主
義
的
「
共
善
」
又
有
何
差
異
?
如
果
說
社
會
集

體
的
共
善
與
個
人
利
益
屬
性
兩
者
的
聯
結
是
不
能
解
決
的
困
難
，
因
此
社
區
公
共
事
務
無
法
推
展
，
社

區
工
作
者
也
會
氣
餒
，
那
麼
自
由

主
義
難
道
就
沒
有
這
個
問
題
嗎
?
這
個
問
題
不
就
是
所
有
政
治
學
、

倫
理
學
甚
至
是
經
濟
學
中
，
不
論
那

一
個
學
派
理
論
所
要
關
注
的
核
心
嗎
?

自
由
主
義
和
社
區
主
義
兩
者
對
人
性
瞭
解
的
前
提
和
終
極
關
懷
，
其
實
並
沒
有
那
麼
大
的
差
別
，

不
同
的
只
是
在
於
切
入
的
角
度
和
對
社
會
實
踐
的
看
法

。

如
果
社
區
主
義
者
的
實
踐
是
失
敗
的
，
那
麼

是
否
退
回
到
自
由
主
義
的
修
辭
論
述
就
可
能
解
決
私
益
、
公
益
、
共
善
和
公
民
權
的
問
題
。

.

「
社
區
營

造
」
觀
念
的
主
軸
不
就
是
企
圖
透
過

一
種
可
以
操
作
的
機
制
去
轉
化
個
人
利
益
或
權
利
，
與
公
共
利
益

或
公
民
意
識
之
間
的
落
差
嗎
?
問
題
的
關
鍵
可
能
是
在
於
知
識
份
子
對
社
會
實
踐
的
認
知
，
而
不
是
在



自盟

於
那

一
種
主
義
。

未
能
操
作
化
或
實
踐
化
的
社
區
主
義
或
市
民
主
義
，
在
理
論
上
的
長
處
和
短
處
，
與

自
由
主
義
之
間
的
差
別
其
實
並
不
那
麼
絕
對

。

有
趣
的
是
，
同
樣
的
主
題
也
出
現
在
李
丁
讚
教
授
之
前
，
錢
永
祥
教
授
「
自
由
主
義
心
國
族
主

義
|
|

兩
種
價
值
觀
的
反
思
」

一
文
。

錢
文
將
自
由
主
義
和
國
族
主
義
的
對
立
觀
念
，
引
伸
到
公
民
和

國
民
或
鄉
親
，
「
自
由
、
平
等
、
正
義
」
的
普
遍
標
準
和
「
土
地

、

歷
史
、
文
化
」
的
認
同
意
識
等
議

題
上
，
最
後
則
批
判
了
知
識
份
子
紛
紛
離
開
自
由
主
義
的
歐
示
立
場
，
而
投
入
台
灣
國
族

、

中
國
民
族

主
義
或
後
現
代
的
「
化
妝
舞
會
」
中

。

如
果
是
我
來
論
述
的
話
，
可
能
會
把
題
目
改
為
「
社
區
主

義
心
國
族
主
義
?
因
為
只
有
透
過
社
區
公
民
意
識
的
實
踐
才
可
能
達
到
「
自
由
主
義
傾
向
於
實
現
民

族
國
家
無
法
完
全
吞
噬
消
化
的
公
民
」
理
想
。

可
是
，
說
不
定
在
自
由
主
義
者
的
想
法
中
，
「
社
區
主
義
」
更
容
易
被
誤
解
成
「
國
族
主
義
」
的

一
環
，
在
李
文
和
錢
文
中
，
我
們
隱
約
可
以
感
覺
到
「
社
區
」
意
識
被
定
位
為

一
種
地
方
的
、

傳
統

的
、
土
地
的
意
涵
。
其
實
，
在
暨
大
事
件
中
，
對
土
地
和
地
方
的
關
懷
，
或
甚
至
是
宣
稱
的
國
際
視
野

之
間
的
衝
突
，
才
是
問
題
的
癥
結
。
但
是
在
這
個
處
於
有
點
後
現
代
狀
況
中
的
台
灣
或
其
他
國
家
而

言
，
地
方
化
和
全
球
化
早
已
不
是
對
立
的
傾
向
，
否
則
就
不
會
有

Q
O
B
}
吋
芒
。
口

(
全
球
在
地
化
，
地

方
全
球
化
?
)
的
用
語
了

。

這
也
正
是
社
區
營
造
運
動
在
過
去
幾
年
中
試
圖
拓
展
的
觀
念
。
宜
蘭
是

一

0.. 
rr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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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大
家
比
較
熟
悉
的
例
子

。

在
這
個
過
程
中
，
被
地
方
化
和
全
球
化
兩
股
力
量
所
聯
合
夾
擊
的
是

「
民

族
國
家
」
的
體
制
，
是
「
民
族
國
家
的
終
結
」

。

從
這
個
角
度
來
看
，
在
暨
大
這
件
事
情
上
，
地
方
社

區
參
與
和
國
際
學
術
地
位
的
追
求
並
不
必
然
是
矛
盾
的
，
甚
至
應
該
是
相
輔
相
成
的
，
現
在
目
前
爭
論

的
來
源
主
要
是
因
為
兩
者
皆
未
得
。

回
過
頭
來
，
譯
自
英
文
的

O
B
B
C
E
Q這
個
字
的
「
社
區
」
'
真
正
的
意
涵
不
在
於
其
地
理
範
圈
，

而
是
在
於
其
「
社
會
性
」
和
「
公
共
性
」

。

因
為
是
譯
名
，
所
以
再
去
區
別
社
區
、
社
群
或
共
同
體
等

中
文
語
義
的
差
別
在
這
裡
是
無
意
義
的

。

從
希
臘
雅
典
城
邦
的
「
政
治
共
同
體

」
與
「
政
治
社
區
」
的

原
型
開
始
，
學
術
思
想
上
的
古
典
課
題
就
是
在
論
證
如
何
經
由
公
共
性
的
政
治
社
會
安
排
來
維
護
和
保

障
個
體
的
私
益
和
權
利
。

假
如
沒
有
絕
對
的
個
人
主
義
做
前
提
，
古
典
的
社
會
契
約
論
或
市
民
社
會
論

也
就
不
可
能
產
生

。

一
個
簡
單
的
社
區
生
活
想
像
就
能
說
明
其
間
的
關
係

。

在
台
北
市
內
的

一
個
小
巷
停
滿
了
難
以
步

行
穿
越
的
車
子
，
事
實
上
造
成
個
人
在
空
間
擁
有
和
生
活
舒
適
程
度
上
的
巨
大
損
失

。

假
如
巷
內
每

一

個
人
願
意
犧
牲
自
己
所
占
有
的

一
小
塊
停
車
位
，
透
過
公
共
程
序
去
換
取
整
條
巷
道
的
廣
大
空
間
，
對

個
人
而
言
當
然
擁
有
的
空
間
利
益
更
多
更
大

。

我
們
似
乎
不
必
認
為
社
區
居
民
自
私
到
沒
有
這
種
判
斷

能
力
，
社
區
精
神
也
並
非
全
然
要
個
人
放
棄
私
益
或
訴
諸
共
善
的
理
念

。

社
區
精
神
應
是
建
立
在
智
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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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個
人
主
義
之
上
。

或
說
，
公
民
意
識
是
極
端
的
個
人
主
義
之
產
物

。

自
由
主
義
的
公
民
理
想
只
有
在
社
區
層
次
的
實
踐
中
才
是
具
體
的

。

我
們
很
難
想
像
在
社
區
層
次

也
無
法
落
實
的
公
民
意
識
與
民
主
理
念
，
如
何
可
以
在
想
像
的
國
家
社
會
層
次
找
到

立
足
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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